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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公司董事会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完整、准确，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召开期间无增加、否决或修改提案情况。

2、《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公告》将于完成相关程序后发布于《证券时报》

及巨潮资讯网， 2013年5月3日股东大会通过后，本公司股票继续停牌。

二、会议的基本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会议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3�年 5月3日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5月2日、5月3日，其中：

（1）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投票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5月2日、5月3日，上午9:30~11:30和下午13:

00~15:00（即股票交易时间）。

（2） 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开始时间为2013年4月26日上午9:30~2013年5月3日下午15:00期间的任意

时间。

3、股权登记日：2013年4月25日。

4、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甲9号楼北京国宾酒店会议室。

5、会议方式：本次公司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采取现场投票、董事会征集投票与

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流通股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行使

表决权。

6、参加会议的方式：公司股东可选择现场投票、董事会征集投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任意一种表决方式。

7、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上市公司股权

分置改革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和本公司章程的规定。

三、会议出席情况

本公司股份总数为147,017,448股， 其中非流通股股份总数79,223,602股，流通股股份总数为67,793,846股。

1、总体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本公司股东（包括代理人）共1498人，

代表股份119079123股，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80.9966%。

2、非流通股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的非流通股股东代表共7人， 代表股份72503602股， 占本公司非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91.5177%，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49.3163%。

3、流通股股东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会议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通过网络投票表决的本公司流通股股东（包括代理人）共

1491人，代表股份46575521股，占本公司流通股股份总数的68.7017%，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1.6803%。

其中：

（1）现场投票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包括代理人）共6人，代表股份 1625412股，占本公司流通股股份总

数的2.3976%，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1.1056%；

（2）委托董事会投票的非流通股股东（包括代理人）共2人，代表股份943712股，占本公司非流通股股

份总数的1.1912%，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0.6419%；

（3） 网络投票表决的流通股股东共1485人， 代表股份44950109股， 占本公司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66.3041%，占本公司股份总数的30.5747%。

4、本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保荐机构代表、见证律师参加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情况

本次会议审议了《深圳五岳乾坤投资有限公司赠与资产和现金、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股权分置

改革方案》，详情请参阅本公司于2013�年 4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站(www.cninfo.com.cn)上公布的《北京深

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修订稿）。

五、议案表决情况

本次会议采取记名投票方式，以现场投票、委托董事会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核通过

了《深圳五岳乾坤投资有限公司赠与资产和现金、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本次会议参加表决的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为119079123股，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80.9966%，

其中： 参加表决的流通股股东所持有表决权股份为46575521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的流通股股份总数的

68.7017%，占公司有表决权总股份的31.6803%。

1、投票表决结果（单位：股）

股东分类 代表股份 赞成股份 反对股份 弃权股份 赞成率

全体股东

119079123 118965123 108300 5700 99.9043%

非流通股股东

72503602 72503602 0 0 100%

流通股股东

46575521 46461521 108300 5700 99.7552%

2、流通股表决情况（单位：股）

代表股份

同意 反对 弃权

同意股份 比例 反对股份 比例 弃权股份 比例

现场投票股东

1625412 100% 0 0

委托董事会投

票股东

0 0 0

网络投票股东

44836109 99.7464% 108300 0.2409% 5700 0.0127%

3、参加表决的前十名流通股股东持股情况和表决结果：

名称 周滔 戚观家 高示范 张笑 曹根发 汪景澄 杨喜宽 明爱军 徐蒲珍 陈楚君

所持股

数（股）

877,353 688,170 618,970 582,186 579,600 562,600 500,000 474,500 461,550 435,100

投票

情况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同意

投票

方式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网络

综上投票统计情况：本次会议审议的《深圳五岳乾坤投资有限公司赠与资产和现金、公司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和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已经达到参加会议表决之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参加表决的

流通股股东所持表决权的三分之二以上，该方案获得通过。

六、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北京市尚元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孙学前、王磊

3．结论性意见：

“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证券法》、《股东大会规则》

等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召集人资格合

法有效；本次会议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全文请见《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

限公司2011�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七、备查文件

1、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革相关股东会议决议；

2、 北京市尚元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暨股权分置改

革相关股东会议的法律意见书。

3、《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全文修订稿）。

特此公告。

北京深华新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05月03日

证券代码：002493� � � �证券简称：荣盛石化 公告编号：2013-022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已于2013年4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

网（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了《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公告编号：2013－010）。

现将有关事项再次提示如下：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5月8日 上午9：3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5月7日-2013年5月8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8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7日下午15：00至2013年5月8日下午15：00期间任意时间。

2、会议召开地点：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十二楼会议室。

3、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4、召开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将通过深

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和互联网投票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网络投票

时间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或互联网投票系统对本次股东大会审议事项进行投票表决。公司股东

应选择现场投票、网络投票中的一种方式，如果同一表决权出现重复投票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表决结果为

准。

5、股权登记日：2013年5月2日

二、出席会议对象

1、截至2013年5月2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

全体股东或以书面形式委托的股东代理人，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保荐机构代表。

4、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

5、公司董事会同意列席的其他人员。

三、会议审议事项

1、《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关于公司2012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5、《2012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6、《关于公司2013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1《与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的议案》

6.2《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盛晖有限公司与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精对苯二甲酸（PTA）购销合同

的议案》

6.3《与浙江荣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的议案》

6.4《公司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与杭州荣坤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的议案》

7、《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8、《关于续聘2013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9、《关于控股子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向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委托贷款的议案》；

10、《关于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公司独立董事将在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上做述职报告。

四、本次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2013年5月6日上午9：00—11：30，下午13：30—17：00

2、登记地点：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3、登记办法：

（1）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

（2）法人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法人代表证明书或法人授权委

托书，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3）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持股清单等持股凭证登记（授权委托

书见附件）；

（4）异地股东凭以上有关证件的信函、传真件进行登记，需在2013年5月6日下午17点前送达或传真至

公司董事会办公室（请注明“股东大会” 字样），不接受电话登记。

五、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的身份认证与投票流程

本次股东大会向股东提供网络投票平台，网络投票包括交易系统投票和互联网投票，网络投票程序如

下：

（一）采用交易系统投票的投票程序：

1、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8日上午9：30－11：30，下午13：

00－15：00

2、投资者投票代码：362493，投票简称：荣盛投票。

3、股东投票的具体程序为：

（1）、买卖方向为买入股票；

（2）、在“委托价格” 项下填报本次临时股东大会议案序号，1.00元代表议案1，2.00元代表议案2，以此

类推。本次股东大会所有议案对应的申报价格为：

议案序号 议案名称

对应申报价格

（元）

总议案 除累积投票议案外的所有议案

100

1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1.00

2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2.00

3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3.00

4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4.00

5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5.00

6

关于公司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00

6.1

《与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精对苯二甲酸（

PTA

）购销合同的议案》

6.01

6.2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盛晖有限公司与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精对

苯二甲酸（

PTA

）购销合同的议案》

6.02

6.3

《与浙江荣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的议案》

6.03

6.4

《公司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与杭州荣坤物流有限公司签订

货物运输合同的议案》

6.04

7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7.00

8

关于续聘

2013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8.00

9

关于控股子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向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议案

9.00

10

关于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10.00

（3）、在“委托股数” 项下填报表决意见，1股代表同意，2股代表反对，3股代表弃权；

（4）、对同一议案的投票只能申报一次，不能撤单，多次申报的以第一次为准；

（5）、不符合上述规定的申报无效，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做自动撤单处理。

（6）、 如需查询投票结果， 请于投票当日下午18:00以后登录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http:

//wltp.cninfo.com.cn），点击“投票查询”功能，可以查看个人网络投票结果，或通过投票委托的证券公司营

业部查询。

（二）采用互联网投票的身份认证与投票程序：

1、股东获取身份认证的具体流程

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投资者网络服务身份认证业务实施细则》的规定，股东可以采用服务密码或数

字证书的方式进行身份认证。

（1）申请服务密码的流程

登陆网址http://wltp.cninfo.com.cn的密码服务专区注册；填写“姓名” 、“证券账户号” 、“身份证号” 等

相关信息并设置服务密码，如申请成功，系统会返回一个4位数字的激活校验码。

（2）激活服务密码

股东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比照买入股票的方式，凭借“激活校验码” 激活服务密码。该服务密

码通过交易系统激活成功后的半日方可使用。服务密码激活后长期有效，在参加其他网络投票时不必重新

激活。密码激活后如遗失可通过交易系统挂失，挂失后可重新申请，挂失方法与激活方法类似。申请数字证

书的，可向深圳证券信息公司或其委托的代理发证机构申请。

2、 股东根据获取的服务密码或数字证书登录网址 http://wltp.cninfo.com.cn的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投

票。

（1）登录http://wltp.cninfo.com.cn，在“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列表” 选择“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

年度股东大会投票” 。

（2）进入后点击“投票登录” ，选择“用户名密码登陆” ，输入您的“证券账户号” 和“服务密码” ；已申

领数字证书的投资者可选择CA�证书登录。

（3）进入后点击“投票表决” ，根据网页提示进行相应操作。

（4）确认并发送投票结果。

3、股东进行投票的时间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7日15:00至5月8日15:00期间的任

意时间。

六、其他事项

（一）联系方式

1、会议联系人：全卫英、陈梁

2、联系电话：0571-82520189

3、传 真：0571-82527208转8150

4、邮政编码：311247

5、通讯地址：杭州市萧山区益农镇浙江荣盛控股集团大楼

（二）会期半天，参加会议的股东食宿、交通等费用自理。

（三）出席会议的股东需出示登记手续中所列明的文件。

七、备查文件

1、《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附：授权委托书

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3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致：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兹授权委托___________先生/女士代表本公司/本人出席2013年5月8日召开的荣盛石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并代表本公司/本人依照以下指示对下列议案投票。本公司/本人对本次会议表决事

项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可代为行使表决权，其行使表决权的后果均由我单位（本人）承担。

会议议案表决情况

议 案 同意 弃权 反对

1

、《

2012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2

、《

2012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3

、《

2012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4

、《关于公司

2012

年度利润分配的预案》

5

、《

2012

年年度报告及年度报告摘要》

6

、《关于公司

2013

年日常关联交易的议案》

6.1

《与宁波恒逸贸易有限公司签订精对苯二甲酸（

PTA

）购销合同的议案》

6.2

《公司全资子公司香港盛晖有限公司与浙江逸盛石化有限公司签订精对

苯二甲酸（

PTA

）购销合同的议案》

6.3

《与浙江荣通物流有限公司签订货物运输合同的议案》

6.4

《公司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与杭州荣坤物流有限公司签订

货物运输合同的议案》

7

、《关于为控股子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之间提供担保的议案》

8

、《关于续聘

2013

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9

、《关于控股子公司大连逸盛投资有限公司向海南逸盛石化有限公司提供

委托贷款的议案》

10

、《关于控股子公司逸盛大化石化有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的议案》

注：请在每一需审议的议案或事项表决栏的“同意” 、“弃权” 或“反对” 栏内划“√” ，填写其它标记、

漏填或重复填写的无效。

委托人/单位签字（盖章）：

委托人身份证明号码/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股东账号：

委托人持股数量：_____________股

受托人签字：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2013年 月 日

有效期限：自签署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注：委托授权书以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2013年 5 月 4日 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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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披露

zqsb@stcn.com� (0755)83501750

证券代码：002496� � � �证券简称：辉丰股份 公告编号：2013-017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重要内容提示：

1、本次会议上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2、本次会议上没有新提案提交表决。

二、会议召开情况

1、现场召开时间：2013年5月3日上午9:00

网络投票时间：2013年5月2日－2013年5月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3日上午9:30�至11:30，下午

13:00�至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2日下午15:00�至2013年5月3日下

午15:00。

2、会议召开地点：江苏省大丰市人民中路92号，公司会议室；

3、会议召开方式：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

4、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仲汉根先生。

本次会议通知及相关文件分别刊登在2013年4月10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

cn）上，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

程》的规定，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合法有效。

三、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19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2,709,805股，占公司股本总额

56.7501%。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8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90,823,882股，占公

司股本总额的55.595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1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1,885,923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1.1544�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会议。

四、议案审议及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与会股东及股东代表以现场记名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逐项审议了以下议

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4,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5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2、审议《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4,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5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3、审议《201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4,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5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4、审议《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4,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5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5、审议《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4,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5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6、审议《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4,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5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7、审议《关于符合发行公司债券条件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4,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5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8、审议《关于拟发行公司债的议案》

8.1、发行规模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2、关于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3、债券票面金额和发行价格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4、债券品种及期限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股，

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

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5、债券利率及确定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6、募集资金用途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7、发行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8、发行对象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9、担保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10、承销方式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11、决议有效期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8.12、发行债券的上市与场所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6,0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65%；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占

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9、审议《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公司董事会全权办理本次发行公司债券相关事宜的议案》

表决结果：同意票92,703,804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9935%；反对4,500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49%；弃权1,501股（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1,501

股），占出席股东大会(含网络投票)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五、律师见证情况

1、律师事务所名称：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

2、见证律师：董爱军、孙俐

3、结论性意见："综上所述，本所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召集人资格和出席会

议人员的资格、会议的表决方式和程序均符合《公司法》、《证劵法》、《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合法、有效。"

六、备查文件

1、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江苏涤非律师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

特此公告。

江苏辉丰农化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3年5月3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13-023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董事会于2013年3月26日在《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巨潮资讯网上刊登了《关于

召开2012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2013年4月15日，经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议，公司董事会同意将《关于变更公司

英文简称的议案》增加至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3、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无否决或变更议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会议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 会议召开情况

（1）会议召开时间：2013年5月3日上午10:30；

（2）会议召开地点：浙江省新昌县七星街道日发数码科技园公司三楼会议室

（3）会议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4）召集人：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公司董事长王本善先生；

（6）本次年度股东大会会议的召集、召开与表决程序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深

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出席情况

（1）出席现场会议的股东（代理人）代表共5名，代表有表决权股份99,683,247股，占公司总股本144,000,

000股的69.22%。

（2）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表决的方式逐项审议以下议案，审议表决结果如下：

1、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9,683,247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2、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9,683,247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3、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9,683,247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4、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表决结果：赞成99,683,247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5、审议通过了《2013年度财务预算报告》；

表决结果：赞成99,683,247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6、审议通过了《2012年度报告及其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99,683,247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7、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天健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9,683,247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8、以特别决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9,683,247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9、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英文简称的议案》；

表决结果：赞成99,683,247股，反对0股，弃权0股，回避0股，赞成票占出席股东大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0％。

三、独立董事述职情况

公司独立董事王仲辉先生宣读了本人述职报告，并代表独立董事于成廷先生、俞国荣先生进行了述职，

对2012年度公司独立董事出席董事会次数及投票情况、发表独立意见、日常工作及保护社会公众股东合法权

益等方面的履职情况进行了报告。独立董事于成廷先生、王仲辉先生、俞国荣先生的《独立董事2012年度述

职报告》全文于2013年3月26日刊登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上。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会议由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张立民律师、俞婷婷律师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该法律意见

书认为：日发精机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会议表决程

序和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公司法》、《股东大会规则》等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的决议为合法、有效。

五、会议备查文件

1、公司2012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2、国浩律师（杭州）事务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520� � � �证券简称：日发精机 编号：2013-024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变更公司英文名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3年4月10日发布了《关于变更公司名称及证

券简称的公告》：自2013年4月10日起，公司证券全称由原"浙江日发数码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浙

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证券简称由原"日发数码"变更为"日发精机"。公司证券代码"002520"�不变；

由于英文简称"RIFA� Precision� Machinery"字符过多，公司拟进行变更，英文简称"RIFA� Digital"及英文全称

"ZheJiang� RIFA� Digital�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不变。

根据公司控股股东浙江日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议， 经于2013年5月3日召开的2012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了《关于变更公司英文简称的议案》，公司英文简称由原"RIFA� Digital"变更为"RIFA� PM"。

因此，自2013年5月6日起，公司英文全称原"ZheJiang� RIFA� Digital�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变更为

"Zhejiang� RIFA� Precision� Machinery� Co.,Ltd."；英文简称由原"RIFA� Digital"变更为"RIFA� PM"。

特此公告。

浙江日发精密机械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000878� � � �证券简称：云南铜业 公告编号：2013-025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2013年度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一）公司《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未获

审议通过；

（二）本次股东大会会议召开期间没有增加或变更提案。

一、会议召开情况

（一）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3年5月3日下午14：30分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5月2日－2013年5月3日。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

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3日上午9：30－11：30，下午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

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2日15：00�至2013年5月3日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二）现场会议召开地点：云南省昆明市人民东路111号公司办公楼11楼会议室。

（三）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四）召集人：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第五届董事会

（五）主持人：武建强 董事长

（六）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一）出席会议的总体情况：出席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人，代表股份749,415,685股，占公司总

股份的52.910� %。

（二）出席本次现场股东和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情况：

1、现场出席股东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人，代表股份693,075,07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48.932%；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18人，代表股份56,340,615股，占公司总股份的3.978%。

（三）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管人员、新闻媒体、见证律师等出席了本次会议。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对会议提案进行了表决。会议审议了以下提案：

审议《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议案》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该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股东云南铜业

（集团）有限公司回避了对此议案的表决。公司四名独立董事杨国樑、朱庆芬、王道豪、龙超已对本次关联

交易事项出具了独立意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2013年4月12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 和巨潮资讯网的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关联交易公告》。

表决结果：扣除回避表决股数后，同意10,615,036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15.828%；

反对56,450,64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84.171%；

弃权1,200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东所持股份的0.0018%。

该议案未获审议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一）律师事务所名称：千和律师事务所

（二）律师姓名：王晓东、张伟杰

（三）结论性意见：根据以上事实和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

会议的人员资格、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一）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二）千和律师事务所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三年五月三日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

关于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2013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本次指派王晓东、张伟杰律师出席贵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以下简称"本次股东大会"），并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及勤

勉尽责精神，对贵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大会有关的文件资料进行了审查，现根据《公司法》、《证券法》、

《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就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相关问题出具如下法律

意见：

一、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

根据贵公司提供的有关资料及公开披露的信息，表明贵公司已于2013年4月11日召开了第五届董事会

第三十次会议，作出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决议，并于2013年4月12日在《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上海证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等媒体上刊登了关于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通知。2013年5月2日，贵公司在上

述媒体刊登了召开本次股东大会的提示性公告。

本次股东大会于2013年5月3日在贵公司11楼会议室召开， 会议召开时间与通知公告时间间隔15天以

上，会议召开的具体时间、地点和审议事项也与公告内容一致。

本次股东大会由贵公司董事长武建强先生主持，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

二、关于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经本所律师审查，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26名，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749,415,685

股，占贵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额的52.91%，其中，出席本次股东大现场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8名，代

表有表决权股份数为693,075,070股，占贵公司股本总额的48.932%；出席网络投票表决的股东共18名，代表

有表决权股份数为56,340,615股，占贵公司股本总额的3.978%，其资格均合法有效。此外，贵公司部分董事、

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也列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关于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审议了《云南铜业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铝财务有限责任公

司签订<金融服务协议>的预案》，并以现场记名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关联股东进行

了回避表决），结果未能以符合贵公司章程规定的票数获得审议通过。

四、结论意见

根据以上事实和文件资料，本所律师认为：贵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出席会议的人员资格、

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法律、法规及贵公司章程的规定，所作出的决议合法有效。

云南千和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伍志旭

律 师：王晓东

张伟杰

二0一三年五月三日

证券代码：002024� � � �证券简称：苏宁云商 公告编号：2013-022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1、公司于2013年3月30日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及公司指定信息

披露网站巨潮资讯上刊登了《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关于召开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的通知》。

2、2013年4月22日，公司控股股东张近东先生向公司提交了《关于提议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增加

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临时议案的函》，提议公司将《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议案》、《关于修改公司<章程

>的议案》作为新增的临时议案提交2012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2013年4月23日公司发布《关于召开2012年年

度股东大会的提示性通知》，并在《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和公司指定信

息披露网站巨潮资讯网上公告。

3、除上述情况外，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提案的情况、无修改提案的情况；

4、本次股东大会以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召开。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开时间：

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13年5月3日（星期五）下午14：00

网络投票时间为：2013年5月2日－2013年5月3日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3日上午9:30－11:30，下午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13年5月2日15:00至2013年5月3日

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南京市玄武区苏宁大道1号苏宁总部办公楼会议中心405室

3、会议召集：公司董事会

4、会议方式：本次年度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5、现场会议主持人：董事长张近东先生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出席情况

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或股东代理人共计96�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743,530,935股，占公司股本

总额的50.7044%。其中

1、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计33人，代表有表决权的股份数3,673,500,999股，占公司股

本总额的49.7559%；

2、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资格身份已经由深圳证券交易所系统进行认证，根据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

供的数据，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共计63人，代表股份70,029,936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9485％。

会议由公司董事长张近东先生主持，公司部分董事、全体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董事李

东先生、独立董事沈坤荣先生、独立董事孙剑平先生因公务安排，未能参加现场会议。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

所朱增进、徐蓓蓓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三、提案审议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决议：

1、《2012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41,126,1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58%；反对票584,5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6%；弃权票1,820,3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486%。

2、《2012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41,088,0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47%；反对票601,2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61%；弃权票1,841,7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492%。

3、《2012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41,104,6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52%；反对票584,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6%；弃权票1,841,7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492%。

4、《2012年年度报告》及《2012年年度报告摘要》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41,045,6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36%；反对票643,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72%；弃权票1,841,7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492%。

5、《2012年度利润分配预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41,009,7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27%；反对票651,4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74%；弃权票1,869,8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499%。

6、《关于2012年度募集资金存放与实际使用情况的专项报告》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41,045,6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36%；反对票584,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6%；弃权票1,900,7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508%。

7、《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41,045,6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36%；反对票584,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6%；弃权票1,900,7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508%。

8、《关于变更公司经营范围的临时提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41,045,5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36%；反对票584,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6%；弃权票1,900,8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508%。

9、《关于修改公司<章程>的临时提案》

该议案的表决结果为：赞成票3,741,045,525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99.9336%；反对票584,601股，

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0.0156%；弃权票1,900,809股，占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的 0.0508%。

四、律师见证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经江苏世纪同仁律师事务所朱增进律师、徐蓓蓓律师现场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

定；召集人及出席会议人员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合法有效。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

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经出席会议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苏宁云商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3年5月4日


